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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Jinmao Holdings Group Limited
中國金茂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0817）

提示性公告

中國金茂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全資附
屬公司上海金茂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上海金茂」）擬出售其所持金茂（北京）置
業有限公司（「目標公司」）100%股權（「擬議出售」），並已就擬議出售於北京產權
交易所進行公開掛牌，掛牌底價為人民幣280,183萬元。

目標公司主要持有金茂北京威斯汀大飯店，該酒店為一家五星級酒店，於2008年
開業，擁有550間客房及套房。下文載列目標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
截至2023年7月31日止七個月之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項目

於2023年7月31日╱
截至2023年7月31日

止七個月

於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

資產總額 160,115.83 159,178.41
負債總額 7,245.31 5,253.19
營業收入 13,156.00 9,702.24
淨利潤 -843.15 -4,9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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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之日，尚未根據公開掛牌的競價程序確定目標公司100%股權的受讓方及
擬議出售的對價，亦未就擬議出售訂立任何有約束力的協議。

在確定目標公司100%股權的受讓方後，上海金茂將與其簽署產權交易合同。預計
擬議出售將構成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章下的須予披露的交易。就此，本公司將適時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茂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增根

香港，2023年9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執行董事張增根先生（主席）、陶天海先生、宋鏐
毅先生及喬曉潔女士；非執行董事程永先生、陳愛華女士、安洪軍先生及陳川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蘇錫嘉先生、孫文德先生、高世斌先生及鍾偉先生。


